
或粉墙黛瓦，或高墙深院，或雕梁

画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祖国的各个

角落都散布着古民居的身影。它们承

载着千百年历史文化，是人们心中永远

的风景。然而，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它

们，现在却由于种种原因，遭遇着保护

困境，数量越来越少。近日，一则苏州

市吴中区百年老房因缺乏保护，已风雨

飘摇的消息，引发民众对江苏古民居现

状的广泛关注。那么，江苏古民居生存

现 状 如 何 ？ 保 护 工 作 面 临 着 哪 些 挑

战？古民居的理想出路又在哪里？

喜忧参半的生存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省被列入文物

保护单位的古民居有 400 多处，未达到

文物保护级别和藏在偏僻、边远地区的

古民居则更多，古民居总数约有 1000

处，像南京的甘熙故居、扬州的东关街

和如皋的集贤里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保

护得比较好的地方。

近日，笔者走访了南京清代住宅建

筑群甘熙故居。“甘熙故居已被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政府在维持原有

布局和文化风貌的基础上，对故居进行

修复，同时也在不断收集和挖掘更多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甘熙故居的

工作人员金巧珍说，现甘熙故居部分经

整修后作为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对外开放。恰逢周末，前来

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甘熙故居保护得

很好，历史文化积淀厚重而丰富，能让我

们感受到过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带着

学生们前来写生的南京爱弥儿艺术教育

培训中心的美术老师何雪说。

位于城市里的部分古民居得到有

效保护，但散落在农村的古民居却是另

一番景象。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古民居

自然损坏严重，出现了木质老化、腐朽，

屋顶坍塌、缺损，墙体开裂等问题。苏

州市吴中区金庭镇后埠村居民费思明

家有 200 多年历史的老宅子承志堂，由

于缺乏保护，屋顶透光，房屋已显出破

败之景。同时，随着大量农民涌向城

市，农村古民居无人居住、无人管理的

情况较为普遍。

更为严重的是，古村落古民居在城

市建设和旅游开发中被大量拆毁，化为

一堆灰瓦残片。徐州市户部山聚集了

像崔家大院、余家大院、清代状元李蟠

的状元府等建于明朝的上万间古民居，

但是随着徐州的旅游开发，户部山西面

的大片古民居被施工单位夷为平地，崔

家大院内的藏书楼、接旨殿、学堂、新月

轩、后花园等主要建筑均被拆除。

“江苏的古民居地域差异比较大，

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古民居开发利

用导致破坏的情况比较严重，而在经济

发展比较落后的苏北地区，旅游开发带

来的破坏小一些，但是古民居的保护依

旧困难重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

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周琦表示，江苏

部分地区古民居保护令人担忧。

古民居保护难在哪里

江苏各级政府在古民居保护上不

断尝试探索：苏州市立法将未列入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的民居建筑列入保护范

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古民居保护等；

名人故居众多的常州市则从 2005 年起

启动三年修缮计划，对 48 座古民居进行

修缮，免费对社会开放……尽管多措并

举，但是江苏古民居依旧堪忧的现状背

后，凸显出保护的重重困境。

专 家 普 遍 认 为 ，古 民 居 保 护 过 程

中，商业化气息太过浓重。随意翻修、

改造和商业元素的大量注入，使古民居

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遭到破坏。笔

者在徐州市户部山看到，除状元街、崔

家巷部分路段略显古韵外，放眼满是仿

古的现代建筑，酒吧、饭店随处可见，宽

阔的水泥路面、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遗

留下来的古建筑格格不入。“在这里，相

机的镜头很难聚焦纯民居的画面，经过

商业包装后的古民居失去了原有的古

居风韵，其承载的传统文化气息也淡了

不少。”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的老师李翔感慨道。

修缮经费不足是制约古民居保护

的主要问题，在古民居保护上，政府财

力捉襟见肘。笔者了解到，有些古民居

每平方米的修缮费用大致为 2000 元到

3000 元，而要彻底维修，必须将里面的

住户全部迁出，搬迁成本为每平方米五

六千元，加上和普通房产一样的土地费

用等，古民居的修缮成本已在每平方米

1 万 元 左 右 ，这 和 盖 新 房 的 造 价 差 不

多。一方面，古民居内的住户，无力对

古民居进行专业、全面的整体性维修保

护，另一方面，政府承担修复任务又存

在人员安置困难、修复成本巨大等问

题，这使得古民居修复工作举步维艰。

江苏近年来发生的数起古民居火灾

事件也反映了古民居保护面临的另一个

问题：房客式的居住方式不规范，安全隐

患突出。如今作为民用的古民居有些被

用作居住房，有的则作为办公用房，由于

缺乏规范性的管理，古民居内常常挤进

了很多人家，这种超负荷使用造成违章

搭建较多，民居内电线私拉乱接尤为严

重，为古民居埋下众多的安全隐患。

理想出路在何方

目前对古民居的保护主要有四种

方式：一是将古民居列入文物保护单

位；二是以建筑群的形式加以保护；三

是地方政府适当开发成旅游资源，大范

围地整理包装；四是依靠单位和个人自

发保护。

“江苏古民居最理想的出路是将其

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同时维持其原生态

的状态，即依旧让居民住在里面，保持原

有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

惯。让古民居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民居功

能，才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周琦坦言，政

府应给予一定的补贴，并对居民的居住

方式加以规范，做到使用中保护。

对于江苏多地对古民居进行重建

仿建，开发成旅游景点的举措，周琦持

否定态度：“对古民居进行旅游开发要

有度，并且要以保护为前提，切忌盲目

地将古民居进行重建仿建。仿古建古，

不如对活生生的历史加以保护，使其连

接过去与未来。”

与此同时，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古民居

保护已成为很多专家学者的共识。面对

修缮经费不足的问题，古民居的保护需要

创新思路，多渠道、多形式筹措经费，比如

可以通过企业和个人合法认领来保护，同

时还应对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细化规定，

避免出现倒卖文物的现象。2011 年，苏

州市在潘世恩故居、德邻堂吴宅等 12 处

古建宅试点，苏州古民居保护修复正式

启动。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参与，是苏州

古民居保护的特色。周琦说：“国家重

视、地方努力、群众支持，上下合力，保护

和利用相结合，是苏州古民居保护的再

生之路，也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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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筹备多年的北京西单民族大

世界腾退工作接近尾声。然而，虽然西

城区相关部门要求商户停业的时间是 5

月 19 日晚 12 时，5 月 30 日零时之前腾退

完毕，但是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其中的不

少商铺仍在正常营业。记者走访发现，

被占用的文物保护单位都不同程度地遭

到破坏。文保专家表示，文物建筑被占

用，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其安全，为保护其

真实性、完整性，腾退就成为必然选择，

而由于产权不明晰、经费缺乏等原因，文

物腾退工作难之又难。

民族大世界腾退接近尾声

在北京核心商圈西单购买廉价衣

服，这将成为一段历史了。

5 月 30 日零时是西单民族大世界商

场（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封闭拆违的最

后期限。由于一些商户积压货物较多，

商场大门还没有完全关闭。但是，这一

次，西城区小石虎胡同 33 号西单民族大

世界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006 年起，北京市文物局先后六次

对“民族大世界”做出整改要求，2011 年

一度要起诉民族大世界商城。几年里，

大大小小的整改不断，小范围拆除临时

建筑也有多次，但这次要动真格的了。

2012 年，国家民委、西城区政府成

立“西单 33 号院文物保护修缮项目联合

工作小组”，启动了对“国立蒙藏学校旧

址”的保护修缮工作。

今年 3 月 20 日，《拆除违法建设，保

护文物古建》的腾退、闭市通知贴进民

族大世界商场。文物腾退的时间表公

布，商户停业的时间是 5 月 19 日晚 12

时，5月 30日零时之前应腾退完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商场南门“民

族大世界”的招牌已被提前摘下，腾退拆

违办公室也已经进驻商场，商场的各个

出入口都有保安把守，商场南门和北门

均已更换了铁门。商场内循环播放着停

业腾退的提示广播。在商场西北部，部

分违章建筑已被拆除。而经过一段时间

的甩卖促销后，西路院落北部的商户基

本已经搬走。

针对部分商户仍未退出的情况，西

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对拒不腾退搬离的商户，政府

部门将支持西单民族大世界商场依法

解除合同，腾退民族大世界商场的工作

绝不会半途而废。

根据规划，腾退完毕后，商场将全

部封闭，交由相关文物修缮团队，完全

拆除非文物建筑，还原文物本体原貌。

民族大世界商场的前身——国立蒙

藏学校旧址，2006年入选国家文物保护单

位。1916年，国立蒙藏学校搬迁至石虎胡

同（当时为8号院），直到1987年迁出。

而在此之前，国立蒙藏学校旧址明

朝时曾是常州会馆，清朝初年又改为建

宁公主府。乾隆后期被赐为贝子府，是

北京市现存最完整的贝子府。清朝末

年，该府由清朝遗老毓祥继承，因此又

被称为“祥公府”。

腾退为避免进一步伤害

在许多文保专家看来，文物腾退是

一种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有时又不得

不采取的文物保护方式。“如果不威胁文

物安全，腾退不腾退都可以，腾退是为了

避免不恰当的使用对文物造成的伤害。”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认为。

“但是不可否认，有些地方为了需

要，把古建筑的格局打断，或者乱安门

窗，或者把原来的廊子推到外面，类似

这种拆改特别多，有些文物建筑有可能

会被彻底毁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张之平说，无论是谁占用文

物保护单位，都必须遵守文物保护法，

不得改变文物原状。

《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使

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

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

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

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对危害文物保护

单位安全、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

的建筑物、构筑物，当地人民政府应当

及时调查处理，必要时，对该建筑物、构

筑物予以拆迁。

张 杰 认 为 ，对 于 哪 些 建 筑 应 该 腾

退，虽然目前没有具体评估的标准，但

是总的原则是明确的，就是坚持它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

在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四合院，文物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已经遭到较大破坏。

1988年，四合院老宅内建起服装市场，随

后数百个商户逐渐入驻，形成现在的规

模，私搭乱建的建筑面积达到上千平方

米。记者在现场看到，拖鞋、袜子等货品

随意摆放；地面上满是痰渍、污迹；磨砖

对缝的墙面上到处钉钉子、打孔；屋檐下

的彩绘早已脱落，蛛丝般的电线错乱盘

结。如果不是提前已经知道民族大世界

就是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记者根本找不

到这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一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孚

王府，被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多个单位

占用。记者到访时，标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孚王府的石碑上，贴着招聘广

告和物业公司的通知。大门前被水泄

不通的各色车辆挤满，微风吹过，传来

阵阵恶臭。长满蒿草的屋顶、不少砖瓦

脱落的屋檐、装着空调的屋面、被风化

腐蚀的柱子，都在诉说着古建筑正在遭

受的伤害。现孚王府院子内被开辟成

多种运动场所，有篮球场地、羽毛球场

地等，已不见了王府当初的威严。文物

部门曾经对孚王府做过一次评估，仅腾

退搬迁一项，就需要 7亿元的资金。

腾退之难

据统计，北京现有市级以上文保单

位 300 多处，四成对外开放，大部分被机

关团体和居民占用，文物建筑长期得不

到修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从 2006 年开始，相关部门就多次下

发整改通知，要求拆除临时性建筑，消

除消防安全隐患，全面开展文物修缮和

保护工作。2011 年 8 月，北京市文物局

更是提出限期三个月整改，要求所有彩

钢板违章建筑全部无条件拆除，逾期不

整改将申请强制执行。2011 年底，北京

市下发了《关于大力推动首都功能核心

区文化发展的意见》，提出在“十二五”

期末（2015 年），具备利用条件的文物保

护单位基本完成修缮腾退工作。但时

至今年 3 月，文物保护及修缮工作才真

正得以正式启动。

“导致腾退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产权

不清，没有说清楚到底算是谁的。”北京

市政协委员刘绮菲认为，西单民族大世

界的腾退难题也是许多文物建筑共同

面临的问题。“建国之初，因为各种原

因，国家将这些有历史价值的历史建筑

分给各类单位使用，随后作为一种盈利

的方式，占用单位把建筑出租给别人使

用。这造成了产权单位不负责任的局

面，很多确实是历史遗留问题。”

刘绮菲认为，适当的经济补偿是合

理的，但很多占用单位在要求补偿时漫

天要价，或者找各种理由不腾退。对这

些情况，国家应该动之以法，不能任由

破坏文物的行为继续发生。

“但是，现行法律中又没有针对腾

退的具体条款，所以细节的地方只能是

靠商量。”她认为，目前急需一部详细的

法律出台，来应对各种具体问题，不能

仅靠内部沟通。“内部沟通、商量带来的

后果就是无限期拖延腾退，拖着拖着文

物就被彻底破坏掉了。”

北京市政协文史办的调研报告曾

建议，制定占用文物建新腾旧的新办

法，尽快研究和制定《北京市文物保护

单位占用单位腾退办法》，用法律保障

被占用文物在条件成熟时能够得到及

时腾退。刘琦菲还特别建议，应设立文

物腾退专项经费，把文物腾退经费列入

政府预算。

本报讯 为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规范古树名木保护和养护管理工作，

西安市出台的《西安市古树名木养护

管理办法》自 6月 1日起施行。该办法

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

及个人、家庭认养古树名木。

《西 安 市 古 树 名 木 养 护 管 理 办

法》规定，古树名木保护和日常养护

管理工作由养护责任人负责完成，养

护责任人原则上是古树名木生长地

的土地使用权人。养护责任人应建

立古树养护档案，及时把日常养护和

观察情况记入档案资料中，并做好古

树名木土壤改良、灌溉、施肥、病虫与

气 象 灾 害 的 防 治 等 日 常 养 护 工 作 。

养护责任人应严防游人在古树上刻

字、砍剥树皮或在枝干上嬉戏，防止

牲畜啃食或擦伤树皮。

该办法规定，古树名木保护和日

常养护工作，由市、区县财政给予资

金补助。濒危古树名木抢救保护工

程费，由市级财政承担。日常养护补

助、管理部门工作经费由市、区县财

政分别承担 50%。养护责任人也将按

照保护责任履行的情况得到资金补

助，如散生古树名木补助标准按照保

护级别，年补助分别为一级 800 元，二

级 400元，三级 200元。

据了解，西安境内的古树名木有

18584 株，其中 500 年以上的古树有

253 株，而“寿”高千年以上的古树就

有 72株。 （李佳霖）

现状差异较大，维护工作困难重重

江苏古民居保护路在何方
郑晋鸣 许 琳

被占用文物艰难腾退的背后
本报记者 李佳霖

西安市鼓励市民认养古树名木

北京西单民族大世界现场。尽管停业腾退工作已启动多时，仍有不少商铺在

正常营业。 李佳霖 摄

部分墙体已开裂、脱落的徐州户部山古民居。

6月 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

司司长赵晖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研究中心落户天津大学的仪式

上 透 露 ，今 年 年 内 我 国 将 启 动 第 二

批中国传统村落评选工作。而随着

去 年 年 底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名 单 的 公

布，这一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

骥才眼中的“另一类遗产”，终于逐

渐纳入到国家保护的体系中。面对

传统村落迅速消失的现状，“中国传

统村落”着眼于“尽量多保”，第一批

入选的村落就有 648 个。同时，专家

也认为，对于这类独特的遗产类型，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样重

要，保护也必须与发展结合，如果不

发展，传统村落必然面临着未来“被

消失”的命运。

着眼在“尽量多保”

2012 年 年 底 ，住 建

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印发《传统村落

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

行）》，北京市房山区南

窖乡水峪村等 648 个村

落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

村落推荐名单。

相 比 此 前 的“ 中 国

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

统 村 落 的 数 量 明 显 增

加，范围明显扩大。中

国传统村落第一批的数

量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前五批的总

数量。

2003 年 10 月，原建

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

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随后，在 2005 年、

2007 年、2009 年、2010 年

相 继 公 布 了 4 批 ，共 有

169个。

“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村是中国传统村落的精

华和佼佼者。如果把申

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比

作择优选拔的‘高考’，

那么申报中国传统村落

就像资格达标的‘毕业

考’。”中国城科会副秘

书长、中国传统村落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

昌智说。

四部委的调查通知

中对于传统村落的定义

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

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

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

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

保护的村落。”

曹 昌 智 认 为 ，中 国

传统村落没有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的要求那么严

格。这首先表现在两者的保护级别

有差距，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一个法

定概念，基于《名城名村保护条例》，

适用于立法保护；而中国传统村落是

行政概念，尚未纳入法制轨道。

在具体标准上，中国传统村落也

要求较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法

定条件是‘保存文物相当丰富，并且

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

义’。中国传统村落无论在保存文物

数量的程度和等级上，还是历史文化

价值上，都没有如此高的要求，而是

重在传统文化聚落载体的完整存续

状态。”曹昌智说。

“传统村落的不断锐减，需要国

家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农耕文明的

聚落载体范围。”曹昌智认为，以中国

传统村落的标准，适合其的数量数以

千计，这样做的着眼点在于对传统村

落能多保尽量多保，尽可能多地留住

我国农耕文明之根。

独特的遗产类型

“中国传统村落兼有物质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特性，而且在村落里这两

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

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

整体。”冯骥才认为。

“最先关注的是有形的物质性的

历史遗存——小型的地下文物到大

型的地上的古建遗址，后来才渐渐认

识到城镇和乡村蕴含的人文价值。”

而对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交融

的传统村落，冯骥才认为，联合国以

及世界各国都未予以足够重视。“至

今还未见任何一个国家专门制定过

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法规。”

冯骥才认为，在过去的保护中，

传统村落曾被片面地归入物质文化

遗产范畴。“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只注

重保护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

村落灵魂性的精神文化内涵，徒具躯

壳，形存实亡。”

在冯骥才看 来 ，传 统 村 落 首 先

不同于古建筑，古建属于过去时，乡

土建筑是现在时的。在传统村落的

精神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

有 大 量 独 特 的 历 史 记

忆 、宗 族 传 衍 、俚 语 方

言 、乡 约 乡 规 、生 产 方

式 等 ，它 们 是 村 落 中 各

种 非 遗 不 能 脱 离 的“ 生

命土壤”。

因此他认为，从遗产

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

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

活生产中的遗产，同时又

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

活。因此，传统村落的遗

产保护必须是整体保护。

在《传统村落评价认

定指标体系(试行)》的三

类标准中，除了村落传统

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和村

落选址与格局评价指标

体系，村落承载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评价指标体系

成为一个独立的指标。

保护的同时必须
思考出路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周俭

认 为 ，传 统 村 落 的 保 护

必 须 思 考 它 的 出 路 ，如

果 不 发 展 ，传 统 村 落必

然 面 临 着 在 未 来“ 被 消

失”的危险。

“出路就是指发展。”

周俭说，一个活态传统村

落至今仍能存在的根本

原因是因为它仍然在发

展变化，同时在发展中，

历史也赋予了其独特的

传统特征。

周俭认为，如果对传

统村落的保护不强调发

展，结果它只能是没有生

命力的展品，另一方面传

统村落如果不发展就会

被城镇化现代化，结果是

被破坏掉了。

周俭认为，现在传统村落的状况

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没有发展的条

件，农耕仍是村民谋生的主要手段，

贫穷、空心化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二

是发展旅游，与此相伴随的是外来人

员的大量涌入，“而旅游肯定是传统

村落发展的路径之一。”周俭说。

“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传统村落都

有 发 展 旅 游 的 条 件 ，而 且 旅 游 发 展

的 模 式 也 不 仅 仅 是 我 们 传 统 村 落

普 遍 的 观 光 模 式 ，所 以 归 结 是 为 什

么 我 们 现 在 只 有 旅 游 ，而 且 主 要 都

是观光型的旅游。”周俭说，关键可

能在于，农村的发展资源十分有限，

这 些 有 限 的 发 展 资 源 尚 未 纳 入 到

传 统 城 镇 化 生 产 型 发 展 的 资 源 体

系 中 去 ，而 农 村 仅 仅 被 看 作 城 市 消

费 的 资 源 ，把 农 村 的 土 地 作 为 城 市

发展的廉价空间。“再者，村民知识

水 平 和 能 力 有 限 ，目 前 在 欠 发 达 地

区 传 统 村 落 要 发 展 ，必 须 先 谋 求 人

的发展。”

周俭认为，传统村落与一般村落

一样也需要破解“土地所有制”的课

题。“农村土地所有制也制约传统村

落的发展，因为农村土地所有制制约

了其发展其他产业，也就限制了很多

非旅游性的市场资金的进入。”

传
统
村
落
不
发
展
就
会
﹃
被
消
失
﹄

李
绾
心

热点追踪


